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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利 他 之 爱 何 以 可 能∗

———来自道德情感主义的回应

郦 　 平

摘　 要：道德哲学最本质的问题涉及“利他之爱”何以可能。 伦理理性主义提出我们要负有“利他”义务，却未证明

抛开道德命令或后果计算的“利他之爱”何以可能。 基于道德情感主义哲学家关于移情的最新诠释，从移情范畴、
移情类型、移情水平等维度，勾画出一种哲学上的移情类型学，以此回应三大伦理难题，即“利他之爱”是否存在、为
何可能、如何实现，可为“利他之爱”何以可能提供一种自然主义情感论解释。
关键词：利他之爱；移情类型学；道德情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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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之爱”何以可能是伦理学各主要流派关

注的热点话题。①然而，在西方伦理学中处主流地位

的伦理理性主义仅仅指出了我们负有“利他”义务，
如义务论主张“利他”是出于对先验道德法则的遵

从，功利论主张“利他”是促进最大多数人最大福利

剩余额的增加，却未证明抛开道德命令或后果计算

的“利他之爱”何以可能。②心理学家英格玛·佩尔

松（ Ｉｎｇｍ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和朱利安·萨武列斯库（ Ｊｕｌｉａｎ
Ｓａｖｕｌｅｓｃｕ）等采用心理学、实验科学方法，提出移情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或亲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之源，
可引发道德性和利他性，但因对移情的理解处于模

糊不清状态，致使其做出的论证缺乏深度说服力。③

故而，要使移情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走出对移情的

模糊理解，在哲学上勾画出一种系统的移情类型学，
即移情范畴（一阶移情、二阶移情、三阶移情）、移情

类型（投射性移情与联想性移情）、移情水平（狭义

移情、充分移情、至高移情）和移情发展（模仿、诱
导、角色扮演和移情想象），并以此回应“利他之爱”

的可能性。④

一、“利他之爱”是否存在

义务论者康德作为伦理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
其提出的“利他”义务依赖于先验道德法则。 在《道
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责任是先天的理性

观念，所以它是一切道德价值的唯一泉源”⑤，若说

“‘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并且‘一
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

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⑥。 这种

依赖于道德准则的利他义务并不能解释普遍的道德

信念（如不能解释对自己父母的义务要强于对陌生

人的义务），对此，约书亚·格林（Ｊｏｓｈｕａ Ｇｒｅｅｎｅ）曾
指出，“义务论是道德情感上的虚构，义务论哲学不

是来自真正的道德推理，而是源于事后合理化支持

的情绪反应，这对最初的道德信念难以发挥作

用”⑦；而且，要证明出于理性的利他义务高于由自

然情感生发的“利他之爱”也比较困难。 因为， 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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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啼哭的瞬间，出于理性考量却不出于自然情感

去给予关照，这种表现会被视为冷漠无情的行为。
功利论者密尔从每个人都欲求对自己而言的幸

福，扩展为每个人都欲求对公众而言的幸福，其所言

的“幸福是一种善：即每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而言

是善；因此，公众幸福就是对于所有人的集体而言的

善”⑧。 这种基于后果计算对“利他”的说明，其论

证理由是如果“能够给出一个对象是可以看见的唯

一证据，是人们实际上看见了它……与此类似，我认

为，要证明任何东西是值得欲求的，唯一可能的证据

是人们实际上欲求它”⑨。 对后果论者关于“利他”
的说明，以让·奥斯特伯格（ Ｊａｎ Öｓｔｅｒｂｅｒｇ）为代表

的学者从个体所欲不能推出公共可欲、欲求自己的

善不等同于欲求公众的善等维度，对功利论者的利

他论证提出了质疑。⑩

针对伦理理性主义基于道德命令或后果计算诠

释“利他”何以可能的局限性，这里从道德情感主义

的维度，呈现移情与同情的区别，进而从移情的不同

范畴对利他之爱的存在做出新诠释。 如果说移情是

指“当我们看见另一个人身处痛苦时，我们会在自

己身上（不自觉地）激发起与此人类似的感觉，就像

这种痛苦进入到了我们身体一样”，移情就有别于

同情，因为“移情意味着感觉到某个人的痛苦，而同

情意味着为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感到难过（同时未必

真实地感觉到他们的痛苦）”。 按照斯洛特的理

解，依据行为主体与观察者的不同，移情范畴可分为

三类：一是行为主体对事发者的移情，此为“一阶移

情”（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ｅｍｐａｔｈｙ）；二是观察者对行为主体

移情反应的移情，此为“二阶移情” （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ｅｍｐａｔｈｙ）；三是行为主体对观察者移情反馈的移情

反应，此为“三阶移情” （Ｔｈｉｒｄ－ｏｒｄｅｒ ｅｍｐａｔｈｙ）。下

面将从移情的不同范畴，来证明移情可为“利他之

爱”提供自然主义的情感基础。
首先，“一阶移情”彰显出“利他之爱”的自然倾

向。 行为主体对事发者的移情表现为，当其看到身

边的人深陷痛苦时，会产生相似的痛苦感觉。 在此

阶段，行为主体对深陷痛苦的人产生移情时，会倾向

于帮助那个人走出痛苦状态。 如果行为主体与受助

者在所处的时间、空间和关系上更为接近，这种基于

时空关系的临近性而引发的移情，会使行为主体产

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会使他 ／她对具体事件带有

情感偏向。 尽管这种移情是由某个既定遭受者、某

个具体情境所引起，它与特定行为者有更直接的联

系，致使在道德判断上出现某种偏狭性，但也不能因

此否认基于移情的利他倾向是存在的。
其次，“二阶移情”可为“利他之爱”的存在提供

普遍客观的证明。 作为观察者，我们对行为主体移

情反应的移情即二阶移情，会激发“利他之爱”的生

成。 这里可借助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来理解此类移情

的利他性与普遍性。 在疫情暴发期间，面对某医护

人员因救护他人而牺牲自己，同胞们纷纷表示沉痛

悼念。 面对那些关爱他 ／她的至亲们的悲痛之情，我
们会产生类似的移情之痛。 这种移情在不自觉之中

（没有刻意地对其进行理性考量或后果算计）就促

成了一个充满利他关爱的道德共同体。 由于这种对

“移情者的移情”所依赖的是因果事件，而不是纯粹

的主观意向，那么，该移情就具有了利他性与普遍

性。 正如斯洛特所言：“当我们（作为主体）对表现

出了移情关怀的主体产生移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对

他们而非他们所移情或关注的人产生移情。 换句话

说，我们就会对他们作为（潜在的）主体所感受和欲

求的东西产生移情。”因为这种移情是基于“主体

的特征以及拥有这些特征的人所具有的观点”而

引发的，所以它也构成了道德赞同与判断的普遍性

及客观性基础。 由于“我们对主体对他人展现的温

暖会感到一种移情温暖，而赞同就意味着我们拥有

这样一种反应”。 当作为观察者对行为主体的移

情反应感到暖心时，我们就会给予其道德上普遍客

观的赞同，这就会促进“利他之爱”的生成和延续。
最后，“三阶移情”是行为主体对观察者移情反

馈的移情反应，它可对不良行为起矫正作用并将其

引向利他。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感受到（别人）不

赞同（我们）的寒意时，我们实际上会感受到三阶移

情”。 譬如，我作为行为主体，当我对朋友遭受的

苦难置之不理时，这意味着我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移

情关怀。 此时，你作为观察者，当你观察到我对朋友

的冷漠态度时，你会对我所表现的冷漠或寒意感到

寒心。 如果这时，我感受到，因“我对朋友的冷漠”，
你感到寒心或反感，我会感受到你对我的不赞同，于
是，我会改变自己的冷漠态度或行为。 在此过程中，
“三阶移情”可帮助我们理解对或错的含义，并将自

己的行为引向利他，“心理学的文献基本上（尽管可

能会存在某些异议）支持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利

他倾向，或者更通俗地讲，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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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移情的发展与激发力量”。
从道德情感主义维度，基于移情证明“利他之

爱”的存在，在哲学伦理学抑或心理学文献中也得

到了确证，譬如，爱德华·提钦纳（Ｅｄｗａｒｄ Ｔｉｔｃｈｅｎ⁃
ｅｒ）和罗伯特·维舍尔（Ｒｏｂｅｒｔ Ｖｉｓｃｈｅｒ）都提出移情

可帮助人们感受美的世界，体验内在的精神状态；Ｃ．
Ｄ．巴特森在《利他主义问题》中、马丁·霍夫曼在

《移情和道德发展》中都强调移情有助于利他动机

的生成；舍勒从现象学角度也说明移情有助于理解

和认识他 人 的 精 神 状 态； 瑞 克 · 波 林 （ Ｒｉｃｏ
Ｐｏｈｌｉｎｇ）等学者提出移情影响到个体的道德能力、
自我超越价值观。 可见，移情作为理解他人思想、
感情的一种方式，在慰籍人类心灵、促进人际交往、
推动协作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利他之爱”为何可能

相比于伦理理性主义，道德情感主义可为“利
他之爱”的可能性提供一种自然主义情感论解释。
心理学家通过精神变态和自闭症对比实验已经证

明，移情的缺乏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该实验报

告指出：“精神病患者无法按道德行事，这与他们缺

乏移情或对他人痛苦进行观察并做出情感反应的能

力的降低有关。 自闭症患者可以按道德行事，这是

因为他们仍然能够对他人的痛苦做出适当反应，尽
管他们的情感反应能力普遍下降。”然而，要厘清

移情如何从自然利他走向社会性利他，还需在哲学

伦理学领域，基于道德情感主义哲学家对移情类型

和移情水平的诠释论证“利他之爱”为何可能。
首先，从移情类型看，联想性移情可引发“利他

之爱”。 从道德情感主义维度看，移情类型有两种。
一是“投射性移情（或者模仿）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

ｐａｔｈｙ 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它需要把自身审慎地放到另一

个人的位置上，以思考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在他

们看来是什么样子的”。 无论我们是作为行为者

还是作为观察者，当我们以换位思考的方式，观察并

厘清事情的缘由或对方的看法时，我们没有分享他

人的感觉。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投射性移情是理智

性的。 因这种投射性移情缺乏对他人感觉的分享，
所以它难以引发道德动机和行为，这种移情甚至会

被误用以伤害他人。
二是“联想性或情感性移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它需要以移情的方式领会他人的感

觉、态度等等”。 这种移情又被称为接受性的或感

染性的移情，它需要一个人不自觉地（此处指“不是

有意而为”）感觉到另一个人所感觉到的东西。 这

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作为行为者还是作为观察者，
当我们以移情的方式领会他人的感觉和态度时，不
是基于理性的审慎考虑，而是基于感觉。 在此意义

上，这种移情是联想性的或情感性的。 由于这种联

想性移情能使行为者分享他人的感觉，因而会产生

一种帮助他人走出困境的动机，所以它能够引发道

德行为，使“利他之爱”成为可能。 当然，这种联想

性移情的引发具有多种因素，其不是单纯地基于感

觉。 譬如，一个人要通过移情感觉到某人因考试失

败而产生的失望之情，他 ／她就需要了解考试是什么

及其相关因素。 联想性移情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知识

或认识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情感性的、动机性的、认
知性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利他之爱”得以可能的重

要元素。
对投射性移情与联想性移情的区分，既可解释

“利他之爱”为何可能，也可回应伦理学领域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即知行不一问题。 一个人具有道德知

识，却在行为上表现得冷漠无情，其原因近似于一个

人具有投射性移情，却借此去了解对方，进而操控对

方。 由于这种人缺乏联想性移情，所以他缺少一种

参与、接受、分担其他人感觉的移情，进而缺乏一种

接受性移情能力。 由于他不能通过移情去感觉对方

拥有的痛苦感，所以他不能在行为上表现出移情关

怀。 就像骗子或反社会者都有能力以投射性移情方

式了解他者、操控他者，但因缺乏共享他人感觉的联

想性移情，进而缺乏对他人福祉的真正关怀。
其次，基于移情的三种不同水平，也可以解释

“利他之爱”的可能性。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面对不同的个体或

群体时，其移情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按照斯洛特在

《关怀与移情的伦理学》《道德情感主义》《阴与阳的

哲学》等著作中对移情的论述，以及近两年本人与

斯洛特的讨论，这里把移情水平划分为三个层次，即
狭义移情（Ｎａｒｒｏｗ ｅｍｐａｔｈｙ）、充分移情（ Ｆｕｌｌ ｅｍｐａ⁃
ｔｈｙ）、至高移情（Ｍａｘｉｍ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

狭义移情不能为“利他之爱”提供普遍客观证

明，但其却是生发“利他之爱”的基础，正如我们与

父母在时空关系上的临近性，决定了我们对父母的

移情强于对陌生人的移情，正是这种亲亲之爱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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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对更广泛他者的利他之爱。 狭义移情是指对

自己所知的那些人（Ｅ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ｏｎｅ ｋｎｏｗｓ），
以及对自己所知的某些群体产生的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ｋｎｏｗ）。 这种移情

是正常人“生而俱有”的，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
于它深受时空临近性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它具有偏

狭性。 譬如，因我们和父母在时间上相处更久，在空

间上距离更近，所以我们对父母的移情要强于对陌

生人的移情，我们对父母的义务也强于对陌生人的

义务。 如果我们不帮助受困的父母，会被视为不道

德的，但如果我们不帮助受困的陌生人，则不一定被

视为不道德的。 另一方面，狭义移情却是产生充分

移情和至高移情的基础。 正是时空的临近性和相似

性，才使天然的移情得到激发和发展，否则，移情只

能以潜在的状态存在。 由于“移情是一种因果机

制，而因果关系通过时空邻近性和相似性等因素而

发生作用，毫不奇怪移情也会通过这些因素而发生

作用”，故而，移情有助于我们以自然主义情感论

方式理解“利他之爱”为何可能。
充分移情是指对所有群体产生的移情（Ｅｍｐａ⁃

ｔｈ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其可引发“利他之爱”的动机与行

为。 当行为主体能对所有人产生移情时，他 ／她就在

言行举止中展现出充分移情，就能和受助者产生情

感共鸣。 基于充分移情产生的感同身受的体验，会
使行为主体产生帮助受助者的动机，并促使其产生

道德行为。 充分移情是在狭义移情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其依赖于不同的环境、教育、经历以及个体自我

努力程度。 当某一个体从狭义移情发展到充分移情

时，他 ／她就能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他 ／她的移情能

力和移情关怀意识也会随之提升。 充分移情不只是

指移情者能对其他人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或移

情想象，还要求移情者能够付诸行动以帮助受助者。
譬如，当某位年迈老人突然摔倒时，周边没有人给予

其帮助，那么，该事件周遭的人就会被视为道德冷漠

者。 尽管大多数人能够移情地想象老人的痛苦，但
由于这种移情想象没有化作帮助行为，所以称不上

是真正意义的充分移情。
充分移情可解释缺失“利他之爱”的原因：一是

行为者在品性上是坏的，品性坏意味着不能充分移

情。 二是行为者在品性上不坏，只是因为情感上偏

爱自己的亲人而伤害他人，这也是行为者缺乏充分

移情的表现。 充分移情要求在某些情况下要对他人

承担责任。 安德鲁·施罗德在其《不完全责任、群
体义务和慈善》一文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即“从道德

意义上说，如果你能够不牺牲任何东西，就可以阻止

坏事的发生，那么你就应该在道德上去阻止坏事的

发生”。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责任又不是必须

全部承担的。 当陌生人陷入灾难时，我们最好给予

相应的移情关怀和帮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必须要对每一个陌生人都给予相同程度的移情关怀

与帮助。
尽管如此，对他人缺乏充分移情被视为是“利

他之爱”或道德责任缺失的根源。 科恩所举的例子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缺乏充分移情会受

到道德谴责。 譬如，“有 ２０ 个人生活在一个荒岛

上。 １０ 个人有足够的食物；１０ 个人有极少的食物。
富裕者中有 ８ 个人，他们每人捐出一部分食物给一

位贫穷的居民。 结果，贫穷者中有 ８ 个人得到了食

物，２ 个人仍处于饥饿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荒
岛上仍面临贫穷问题，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

富裕者 １０ 个人每人都拿出一部分食物给 １０ 个贫穷

者。 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解决贫穷问题的责任推给某

个人或某几个人。
至高移情是指对所有群体尽可能产生最大化的

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对至高移情的理解，可参考与狭义移情、充分移情的

对比。 如果说狭义移情指向一种完全责任，就像如

果我没有对受难的父母或邻人给予移情关怀与帮

助，就意味着我没有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我就会受

到道德的谴责。 充分移情则是一种不完全的责任，
它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帮助受难者，但并未要求我们

尽全部的努力。 譬如，在我们遇到儿童溺水的情况

下，如果我们能够对他或她提供救助且自己不会因

此受到太大损失，就应该对其移情并提供救助；如果

我们对她或他提供救助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不必为帮助陌生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至高移情不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道德责任，而
是一种道德上理想化的、崇高的道德情感及行为表

达。 一个人缺乏至高移情不会受到道德谴责。 它不

要求每个人给予其他人最大程度的移情，不要求给

予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以最大数量的帮助，也不

具体要求在何时何地给予谁以移情关怀。 在现实生

活中，尽管极少数人拥有至高移情，但它确实存在

着，就像有些人不出于任何利益或自我考虑无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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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肝脏捐献给陌生人。 对于这些人为何具备

至高移情，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秘密，或许那些具有

最大化移情的人像上帝一样博爱。

三、“利他之爱”如何实现

在个体道德成长过程中，亲人间的关切构成了

道德感生成的最初源泉，在此意义上，移情及相关的

道德情感先于道德认知，由此，对道德规范的恪守，
离不开移情这一始源点。 然而，如果行为者完全诉

诸移情，行为主体就会把对象划分为熟人及陌生人，
以区别对待。 要避免移情带来的行为不对等，走出

移情的自然有限性，就需要行为者从狭义移情走向

充分移情。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过渡呢？ 可从两个方

面做出回应。 一方面，移情的偏狭性可为移情的发

展（如从亲亲之爱发展到更广泛的“利他之爱”）提
供自然主义情感论基础；另一方面，较之道德命令和

后果计算，移情可以被视为道德教育更有效的工具，
因为移情能够为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判断提供心理上

可接受、实践上可操作的论证，这有助于推进“利他

之爱”的实现。
从我们与亲朋好友在时间、空间及关系上的临

近性看，我们对亲朋好友的移情会强于对陌生人的

移情。 在伦理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移情是一种天

然缺陷，其带来的“利他性”是具有偏狭性的，难以

促进普遍的“利他之爱”的实现。 休谟和斯密早就

注意到移情的自然偏狭性，于是提出公正的旁观者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或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纠正机

制（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以证明移情或同情的

“利他性”。 斯洛特在既往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指

出，不能把移情的自然有限性（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或
偏狭性 （ Ｐａｒｔｉｌｉｔｙ） 视为一种自然缺陷 （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应该将其视为某种情况的道德相关方面的循

迹（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他提出移情的偏狭性可为移情的充

分性、普遍性及客观性提供自然主义情感论基础。
如果一个人已经是完满的，就不再有发展的空间。
人们常认为，随着理性的发展，其认知能力会提升，
这就意味着理性在初始阶段也具有偏狭性。 正是移

情的自然偏狭性，使我们意识到需要从狭义移情逐

渐转向充分移情。 模仿、诱导、角色扮演、移情想象

便是促进移情发展、导向“利他之爱”的有效方法。
首先是模仿（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ｒ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模仿有助

于人们从狭义移情走向充分移情。 从语义学角度

看，模仿是指对他人的情感反应或言行举止的复制。
起初，“移情被具体化地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模仿’
现象，即基于对他人的身体活动或面部表情的观察，
我的思维 （ｍｉｎｄ） 中反映了该人的心理活动或体

验”。 但是，西奥多·利普斯对移情的理解不仅仅

停留于对他人身体手势或面部表情所表达或展现的

情感的识别或认知上，他还强调理智的移情（ 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并认为，“我们对所有精神活动的

认识（只要它们是需要人类努力的活动）都是基于

移情或内在模仿”。 当然，从道德情感主义维度

看，我们对他人思想的移情不仅仅是一种投射或

模仿。
从移情发展看，在人的生命的早期尤其是婴幼

儿阶段，移情的发生是一种情感的本能反应，此时的

移情与利他道德动机没有显著的联系。 但婴幼儿的

模仿能力较强，模仿会促进其移情能力的发展，孩子

既可能模仿父母的正面情感与行为，也可能模仿其

负面情感与行为。 因此，父母想要孩子成为具有移

情关怀的人，自己首先需要成为有移情关怀的人。
在斯洛特看来，“模仿这种基本的本能可以体现在

对行为模式的复制之中，也可以体现在对精神状态

或心理状态的复制之中。 当我们进行移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或通常是在对我们所移情的那个人及其心

理状态进行模仿”。 如果成年人想促使孩子移情

能力的发展，就要以身作则。 伴随着年龄的成长和

认知能力的发展，孩子在模仿过程中，个人经验会变

得越来越丰富，对他人的情况有更充分的感知，在面

临不具有直接性的即时场景，以及仅仅只是听说过、
记得或阅读过的场景和经验时，也会不自觉地从狭

义移情走向充分移情。
现代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了模仿、移情与“利他

之爱”的正关联。 在人类大脑中存在一种神经元即

“镜像神经元”（Ｍｉｒｒｏｒ Ｎｅｕｒｏｎ），它赋予我们模仿别

人并理解别人的能力，它可以解释有意识的主体之

间所产生的因果关系，在我们“认知他人的情感状

态和理解他人行为的目标导向（ ｇｏ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他人面部表情的表

达以及我们的情感经历，我们会在神经兴奋区域产

生相似的重叠共识，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人的

情感。 尽管每个身心正常的人都具有模仿能力，但
由于人在早期阶段移情能力较弱，个体不能正确地

区分自我与他人，随着年龄、阅历、经验和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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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个体才能以更复杂的方式对他人心理状态

做出合理认知，并对他人的痛苦做出充分移情。
其次是诱导（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诱导是唤起或引出一

种特殊行为类型的方式，它会将某种事态的发展引

向自己所预想的方向。 作为私人交往领域的长者、
公共交往领域的领导者或国家相关宣传部门等，可
通过诱导将个体从狭义移情引向充分移情，尤其在

个体生命发展的早期，它可帮助儿童塑造良好的行

为。 从移情发展角度看，诱导意味着观察者让行为

者关注他 ／她所造成的痛苦，感受到对方痛苦的痛

处。 如果公正的旁观者通过诱导让行为者感受到

他 ／她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了伤害和痛苦，当其感受

到他人的痛苦时，就会避免未来对他人造成伤害。
诱导训练基于行为者对他人的移情而展开，同时又

能够促进移情与移情关怀的进一步发展，其可使

“一个儿童的移情敏感性足够强，从而能够使其对

将来伤害其他孩子的行为加以克制”，同时也有助

于培养私人交往或公共交往中的利他关怀。
再次是角色扮演（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在《牛津英语

词典》中，角色扮演指的是一个人通过改变自己的

行为去扮演另一角色，它既可能是一个人无意识地

扮演某个社会角色，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扮演某个所

接受或认同的角色。 在社会不同领域，角色扮演被

赋予诸多意义，并以多样化方式运用于不同情境，如
职业训练、教育引导、科幻创作等。 这里所说的角色

扮演主要指人们通过角色置换，基于移情对其对象

的感受和处境有身临其境、亲身体验的感觉，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关于该对象的恰当认知。 基于角色扮演

而生的移情、相关感知及其在此基础上获得的知识，
有助于行为者理解和识别一系列的感觉，由此而生

成的对他人的移情关怀，既会促进行为者道德认知

的发展，也会推动行为者从狭义移情走向充分移情。
最后是移情想象（Ｅ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移

情想象被视为道德发展的重要条件，其可以使我们

产生移情于他人的痛苦，以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当

行为者通过移情想象体验到一种不好的感觉（一种

罪恶感）时，他就会将其行为尚未导致但却可能导

致伤害的情境与那种不好的感觉关联起来，由此阻

止发生真正的伤害行为。 当行为者拥有了“不想再

像过去那样给人带来伤害”的移情想象力时，他就

会建立起对伤害的“抵制”。 虽然与“想要在道德上

更优或拥有更好的行为”的欲望相比，这种欲望在

道德上更缺乏自觉性，但一旦行为者做出了明确的

道德判断，“不再伤害他人”的欲望就能表述为“不
再做过去做过的错误行为”的欲望，而这实际上就

是“想要在道德上成为或变成更优秀的人”。 由此

可见，“在道德上变得更好”的欲望或“利他之爱”意
识的生成，需要移情的帮助。 “想要更好”的欲望根

植于诱导过程，伴随着移情想象力的提升，推动个体

从狭义移情走向充分移情。 当基于移情而引发的道

德行为都可以用情感主义术语予以解释时，道德情

感主义也可以解释“利他之爱”得以实现的原因。
移情想象能促使行为者与他人进行心理换位，

在理解他人感受的基础上，产生帮助他人走出困境

的道德动机。 移情想象还能促使行为者产生虚拟内

疚感，所谓虚拟内疚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

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

有违反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他们认为自己

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

感到内疚而自责。 霍夫曼将这种内疚称为虚拟内疚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ｇｕｉｌｔ），以区别于伴随实际伤害行为或违规

行为的违规内疚（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ｕｉｌｔ 即人们通常所

说的内疚）”。 为避免内疚，行为者会努力杜绝伤

害行为，或者是在伤害行为发生后对受害者进行补

偿，以期减少伤害和减轻内疚。
综上所述，从道德情感主义维度勾画出一种哲

学上的移情类型学，并基于移情范畴、移情类型、移
情水平及移情发展，论证“利他之爱”是否存在、为
何可能、如何实现，可走出伦理理性主义（如为义务

而义务）对“利他”何以可能的有限说明，使人们意

识到移情不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心理过程抑或亲社

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之源，其不仅可以被运用于医学

护理（“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往往是客观的

移情疗法”），还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管理

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 由此可见，移情对人

们彼此间的理解、认同、合作、共享等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上述移情类型学会面临凯瑟琳·图尔曼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Ｔｕｌｌｍａｎｎ）等学者的质疑，即在社会中处

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的人其移情能力是不同

的，如何将个体的移情动机与社会所需的移情目标

相协调成为难题。著名心理学家霍根（Ｈｏｇａｎ）把

移情视为一种认知现象，并将其解释为“富有理智

或想象地理解他人的状况或精神状态”，然而当基

于移情去感知和识别他人的个性特征、态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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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理状态时，这种基于移情而展开的能力是否具

有客观性和确定性，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

议题。

注释

①“利他”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和伦理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参见 Ｔｏｉｖ⁃
ｉａｉｎｅｎ Ｌ． ＂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Ｈ．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ｈａｍ．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１０－１１８，本文主要从道德情感主

义维度，为“利他之爱”的可能性提供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②如

约书亚·格林（Ｊｏｓｈｕａ Ｇｒｅｅｎｅ）指出义务论虚构了道德命令，其对道

德动机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参见 Ｇｒｅｅｎｅ， Ｊ．Ｄ． ＂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ｊｏｋｅ ｏｆ
Ｋａｎｔ’ｓ ｓｏｕｌ．＂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ｉｎｎｏｔｔ－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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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之爱何以可能———来自道德情感主义的回应


